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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公告
 

 
公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
公告字號：法教字第 1150001 號 

主    旨：11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入學備取生遞補說明 

依    據：115 學年度【人文社會學群碩士學位學程‧佛教學系碩、博士班】

招生考試入學簡章，備取生遞補之報到注意事項辦理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115 學年度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招生考試入學，業經 115 年

05 月 27 日正取生報到後，有一名缺額。 

該缺額由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FM115007 李○麗(備 1) 

進行遞補。 

二、 經公告獲遞補資格之備取生於 115 年 06 月 10 日（三）9：00 至 17：

00 止，攜帶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正本（以報名之資格

為準）及其他所需證明文件正本，至本校綜合大樓二樓人文社會學群

辦公室辦理報到，逾期視為放棄錄取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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